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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西方哲学史》

内容概要

本书是一部经典长销、影响深远的哲学思想史作品。初版于1972年，以后屡次修订、充实。除了两个
挪威语版本（尼诺斯克语和博克马尔语）、三个北欧其他语言的版本（瑞典语、丹麦语、冰岛语）之
外，还相继被译成德语、俄语、英语、乌兹别克语、汉语、塔吉克语、土耳其语、阿塞拜疆语、法语
、阿拉伯语，最近还推出了波斯语和阿尔巴尼亚语的版本。作为教材和参考读物，该书已得到数十年
时间和近二十个语种的检验。
本书作者是当代北欧哲学家，在哲学史和哲学理论两方面皆有深厚造诣，其运思以融会分析哲学传统
和大陆哲学传统为特征。本书通过对诸多哲学传统的比较来展现西方哲学的概貌，通过对哲学历史的
叙述来揭示哲学思维的特点，通过结合社会政治和科学人文的背景来勾画各哲学流派的发展脉络。全
书围绕哲学核心问题，不仅着眼于历史语境，与过去的哲学家展开对话，而且将视线延至当下，与罗
尔斯、罗蒂和哈贝马斯等当代哲学家进行对话。
本书的中译本（2004，2012）根据2001年劳特利奇出版社的英译本A History of Western Thought: From
Ancient Greece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译出，并根据作者建议，把2000年挪威语版所收原著的中译附在
各章末尾。2015年作者对原书有关章节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和补充，译者也梳理了读者对前两版中
译本的反馈意见，对有关译文作了仔细修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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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西方哲学史》

作者简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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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西方哲学史》

精彩短评

1、排版精到。作者水准高，学识广博，西方哲学史中一佳品，和梯利可比
2、比黑格尔，文德尔班，Copleston都要差...
3、思想发展之间非常有逻辑感。而且很生动。
4、入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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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西方哲学史》

精彩书评

1、奎纳尔.希尔贝克的这部哲学史，我当时读到的是1993年的首部德语译本——它从1987年挪威语的
第4版翻译而来。仅看时间就足以说明问题。这是一部既畅销又长销的著作：它向我们展现的，是就
我所知最有趣、最富新意的西方哲学史。作者是一位具有原创力的思想家，他写的不仅仅是一部观念
史，而是把每个观念都呈现为一系列相互交织的解题过程之产物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—
—于尔根.哈贝马斯（德国法兰克福大学荣休教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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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西方哲学史》

章节试读

1、《西方哲学史》的笔记-第1页

        P8 “无论在历史中，还是在每个人的生活中，神话的东西和逻辑的东西都是连续地交织在一起的
，在许多方面，从mythos到Logos的转换都是每个时代、每个人要不断重复面临的任务。而且，许多人
主张神话不仅仅是一种必须被克服的所谓原始的思维形式，而且——如果正确地理解的话——代表了
一种真正的理解形式。” P13关于巴门尼德“没有任何东西是处于变化状态之中的。”重构的理解
：A.（i）凡所是[存在]的，是[存在]着，凡所不是[存在]的，不是[存在]。（ii）凡所是[存在]的，可以
被思想，凡所不是[存在]的，无法被思想。B.变化这个观念蕴含着某物的进入是[存在]的状态，以及某
物不再具有是[存在]的状态；比方说，一个苹果从绿的变成红的。绿这种颜色消失了，变成"非是[非
存在]”。这表明变化预设了非是[非存在]，也就是无法被思想的东西。我们因此无法用思想来把握变
化。因此，变化是逻辑上不可能的。P106[2]举例说，亚里士多德运用了如下论证：如果“绿的”理念
是所有绿色事物共有的，那我们就有两种对立的选择：第一种选择，我们可以说绿的理念“本身”是
“绿色的”，但这样绿的理念同时又称为自身的一个要素。那我们要问，难道不存在为V领色的绿的
理念和个别绿色事物所共有的“第三种事物”吗？（我们可以对这个第三种事物再问想通的问题：这
称为第三者论证。）第二种选择，我们可以说绿的理念“不是”绿色的，那这样说绿的理念为所有绿
色事物所共有就没有什么意义了。P87在亚里士多德看来，变化是潜能的现实化。以这一变化概念，
亚里士多德也剧避开了成问题的非存在的概念。【非存在？】是在是一个趋向“现实化”的过程。但
纯粹现实是个例外，它是个没有潜能的实在，因此也不需要现实化。实在是个不断深化的过程。我们
考察是在不能只局限于统计和综合现实既定的事实上，还应该去寻求潜能的现实化的活动过程。从这
个观点看，哲学应该从实在，真正存在的洞见出发去批判已有的现实。P98基于平等原则，亚里士多
德又区分了两类正义：交易平等的正义和分配平等的正义。交易平等是通过经济领域的市场实现的。
公平交易在于一个人的付出与所得相等。当一个人损害或伤害了另一个人，我们在法律上就要恢复平
等。公平的补偿是对受损害的那部分进行补偿。公平的惩罚是给予多占者同等数量而非性质上的惩罚
。亚里士多德不同意“以眼还眼以牙还牙”的原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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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西方哲学史》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www.tushu000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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